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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9/2021_2022__E5_87_BA_E

7_BA_B3_E5_B2_97_E4_c44_69854.htm （1）机构设置。出纳

机构一般设置在会计机构内部，如各企事业单位财会科、财

会处内部设置专门处理出纳业务的出纳组、出纳室。《会计

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各单位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

设置会计机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

主管人员。不具备条件的，可以委托经批准设立的会计咨询

、服务机构进行代理记账。”会计法对各单位会计、出纳机

构与人员的设置没有做出硬性规定，只是要求各单位根据业

务需要来设定。各单位可根据单位规模大小和货币资金管理

的要求，结合出纳工作的繁简程度来设置出纳机构。以工业

企业为例，大型企业可在财务处下设出纳科；中型企业可在

财务科下设出纳室，小型企业可在财务股下配备专职出纳员

。有些主管公司，为了资金的有效管理和总体利用效益，把

若干分公司的出纳业务(或部分出纳业务)集中起来办理，成

立专门的内部“结算中心”，这种“结算中心”，实际上也

是出纳机构。（2）出纳人员配备。一般讲，实行独立核算的

企业单位，在银行开户的行政、事业单位，有经常性现金收

入和支出业务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都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出

纳人员，担任本单位的出纳工作。出纳人员配备的多少，主

要决定于本单位出纳业务量的大小和繁简程度，要以业务需

要为原则，既要满足出纳工作量的需要，又要避免徒具形式

、人浮于事的现象。一般可采用人一岗、一人多岗、一岗多

人等几种形式：一人一岗：规模不大的单位，出纳工作量不



大，可设专职出纳员一名。一人多岗：规模较小的单位，出

纳工作量较小，可设兼职出纳员一名。如无条件单独设置会

计机构的单位，至少要在有关机构中(如单位的办公室、后勤

部门等)配备兼职出纳员一名。但兼职出纳不得兼管收入、费

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及稽核工作和会计档案保管

工作。一岗多人：规模较大的单位，出纳工作量较大，可设

多名出纳员，如分设管理收付的出纳员和管账的出纳员，或

分设现金出纳员和银行结算出纳员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